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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/2021_2022__E8_A1_8C_E

6_94_BF_E8_A1_8C_E4_c36_51113.htm 行政行为是指国家机关

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

的行为。行政机关活动的领域时很广泛的，但这里不包括行

政组织系统内部基于行政隶属关系、按照行政组织原则处理

内部事务的行为，即内部行为；也不包括行政机关以民事法

律关系主体身份和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所进行的行为，即民

事行为；也不包括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以及政府的名义与其

他国家机关之间的行为，即政治行为。这里所谓行政行为，

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其外部行使公共权力并产生法律效果

的行为。 行政行为依法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行为是抽象行

政行为，又称为行政立法；行政机关依法对具体事项或特定

个人采取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；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

律规定的范围、方式、程序、手段等实施的行为是羁束行为

；按照法律规定对行为的范围、方式等留有一定幅度和余地

，可以斟酌、选择的行为是自由裁量行为；行政机关必须按

照法定方式进行或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定的形式才能产生法

律效力和和后果的行为是要式行为；不要求某种必须的方式

，只需口头表示就可以生效的行为是非要式行为；行政机关

依照法律赋予的职权，必须行政相对人的请求而主动为之的

行为是依职权的行为，又称主动行政行为；根据行政相对人

的申请而实施的行为是应申请的行为，又称被动或者手动行

政行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